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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大增。然而，此一參股落實可能性如何？何日能落實？卻鮮有人從股市訊息管理的立

場去討論。如果要很久以後才能落實，或是無法落實，股價因而下跌，又有誰要負責？企

業並非不能談論經營趨向，但須了解不確定訊息對市場的影響，避免成為炒作的話柄。 

四、併購訊息是另一個容易影響股價的驅動因素。例如有二家私募基金入主的銀行從 2 月就傳

出求售資訊，包括選定財務顧問等，且最快年底即可拍板。後來，又傳出有兩家金控競標

其中一家銀行，使該銀行股價一飛沖天。這家銀行的股價自 1 月中旬從 7 元起漲，到 2 月

中旬出售資訊見報前，股價已漲逾 10 元，成交量也持續擴大；之後傳出雙龍搶珠，股價再

漲，合計漲幅逼近 80%。啟人疑竇的是，這些不確定的訊息來源為何？是否有人在釋放消

息前已先行買入，企圖藉此訊息獲取暴利？這是合理的懷疑，也是投資人在運用訊息進行

投資決策時必須判斷的，以免事件發展與傳言不符、股價大幅下跌時，高價買進的投資人

面臨巨額虧損；監理機關亦應善用市場監視系統，追蹤股價異常波動個股，警示及處理違

規行為，維繫交易秩序。 

五、企業推動參股、收購、合併等都是合理經營行為，但對於資訊揭露、股權管理與內線、炒

作之查證，是建立成熟股市的重要工作。在參股、收購、合併事件中，主併或投資公司通

常會支付給目標公司高於市價的併購價格，倘若能在併購資訊宣布前，預先購買目標公司

股票，就可獲得高報酬。因此，在參股、收購、合併未確定前，上市公司主動宣布或被提

及相關消息，如同對市場報明牌，而這些消息宣布後，通常都對股價與成交量產生相當程

度的影響。 

六、政府對於健全股市的有效監理，其基本條件不只是揭露資訊，還要符合「資訊正確」及「

即時揭露」兩大原則，這不僅是投資者在解讀資訊時須掌握的方向，也是主管機關長期努

力的目標。只不過，綜觀近來台灣股市臆測或待查證資訊到處流竄的亂象，顯示主管機關

要落實健全股市監哩，還有很大努力空間。 

（一一四）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在中國與

胡錦濤見面時，以所謂的「一國兩區」向中國輸誠。比較嚴

重的是，台灣府院馬上提出所謂憲法增修條文為吳伯雄背書

，跳出來呼應「一國兩區」，其間所傳達的政治訊息顯然是

：吳伯雄所謂的「一國兩區」，便是馬英九總統的主張，這

是不是馬英九總統報答胡錦濤助選之舉，可由台灣人民自行

判斷。值得注意的是，馬政府創造的「一中各表」、「一國

兩區」的魔術方巾，誘惑台灣人民在「各表」、「兩區」的

幻想下，傻乎乎接受國共和謀真正想要推銷的「一中」、「

一國」，將台灣推向終極統一，正是台灣人民必須特別小心

的，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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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日前，馬英九總統透過總統府發言人稱：兩岸關係就是中華民國台灣地區與中華民國大陸

地區之間的關係，台灣地區指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而

大陸地區意指台灣地區以外的中華民國領土，均屬中華民國；所謂的「一個中國」指的就

是中華民國。這些混亂的自言自語，到底是說給誰聽的？這些夢囈，不論是中國、美國還

是聯合國，聽到不是都要笑掉大牙嗎？這些話，馬英九要拿來「自欺」便罷，如果想要拿

來「欺人」可是騙不了人。馬政府的思想狀態，彷彿一直停留在「中華民國在南京」年代

，所以認為「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包括台灣地區、大陸地區，甚至還包括蒙古

國。問題是，當今的世界上，哪有這麼一個「中華民國」？難道馬英九自以為是康熙大帝

嗎？馬英九敢向胡錦濤當面說：大陸地區屬於中華民國領土嗎？馬英九敢跑到烏蘭巴托高

喊：蒙古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嗎？在台灣搞這種「政治自慰」，還自我感覺超級良好，跟

中國古代那個「夜郎自大」的土皇帝，有什麼兩樣？ 

二、增修條文第十一條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

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雖是因應現實國家統治範圍不及於中國而訂，卻仍受困於其繼受

中華民國憲法「領土及於中國大陸（甚至外蒙古—固有之疆域？？）」的思維，就憲政改

革而言，或許是二十世紀末，對長期存在的舊體制做重大變革時，不得已的「曲線」手段

。然這種宣稱代表全中國，與客觀事實不符的「虛構領土」的主張，不僅違反聯合國第二

七五八號決議，就本國法制而言，也付出「扭曲法理」的代價，包括與領土、人民權利相

關之實定法矛盾百出（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入出國移民法）以及造成何以同樣「擁

有主權」之大陸地區人民為什麼沒有如同中華民國國民般「依憲法第十條之規定遷徙與居

住自由，一國國民之入出國境權利」（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五五八號解釋）？為什麼沒

有如同中華民國國民般「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服公職權、結社權」等政治性基本權

利？為什麼沒有如同中華民國國民般之「工作權」、「受國民教育權」與其他社會權之質

疑。 

三、聯合國所承認的「一個中國」，其唯一合法政府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未牽涉到台灣主

權。可是，馬英九別有用心，要把台灣連結到「一個中國」，而他所使用的詭計，就是以

毫無基礎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來夾帶「台灣是一個中國下的地區」的謬論。於

是乎，馬政府創造的「一中各表」、「一國兩區」的魔術方巾，誘惑台灣人民在「各表」

、「兩區」的幻想下，傻乎乎接受他真正想要推銷的「一中」、「一國」。中國方面，真

正想玩的也是「一中」、「一國」，但「各表」、「兩區」的戲碼就留給馬英九去麻醉台

灣人民罷！ 

四、台灣和中國之間的關係，事實只有一個，就是「一邊一國」。所謂的「一中各表」，只有

一中，沒有各表；同樣的，所謂的「一國兩區」，只有一國，沒有兩區。或者說，按照國

際公認的「一個中國」，只可能有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地區」，絕無所謂的「中

華民國大陸地區」，胡錦濤也只能跟馬政府說抱歉。關鍵在於，國共兩黨一起演的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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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戲」（一中、一國）與「假戲」（各表、兩區）兩齣，他們想用「假戲」來誘騙台灣

人民陷入「真戲」。 

（一一五）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在與中國國家

主席胡錦濤見面時提出一國兩區的概念，不僅混淆國內法與

國際法的概念，嚴重是弱化國家主權甚至是附和中國一個中

國以及替馬政府終極統一搭橋的敲門磚。本席認為，所謂大

陸地區若屬「中華民國」的領土，那要竊據大陸並且要消滅

「中華民國」的北京政權就是叛亂組織，吳伯雄是叛亂共犯

；若不是，北京政權則為一個國家，海峽兩岸之間是「一邊

一國」，屬國際事務，不適用台灣及中國的國內法。馬政府

應該要講真話，不要再愚弄台灣人了，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總統大選期間，馬英九一直表達捍衛「中華民國」的決心，只是當選連任之後，一切變了

調，中國國民黨榮譽黨主席吳伯雄在中國表態「一國兩區」的論述。馬英九積極在台灣參

選「總統」，可是當選連任之後卻變成「區長」。多數台灣人對吳伯雄的言論反彈，總統

府因而提出解釋，所謂「一國」就是「中華民國」，只是沒有解釋，若是「一國」就是「

中華民國」，那「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算是什麼？蔣家執政年代也提出「一個中國」就是

「中華民國」的論述，雖然有人批評這種論述是夢幻式的思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廣

被國際社會接受，「中華民國」只能靠邊站。蔣家的「反攻大陸」論雖然是天方夜譚，然

而他們並沒有耍詐，因為他們心裡真的這麼想，不像馬政府說「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卻

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宗主國。蔣家政權的「一中」論雖然不切實際，可是他們不算愚

弄人民，他們內心真的認為「中華民國」代表「中國」，而積極要消滅「中華民國」的北

京政權就是叛亂組織，與北京政權來往的人就是「通匪」，不被槍斃也會有牢獄之災。 

二、馬政府也跟著蔣政權說「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依這種論調，要消滅「中華民國

」的北京政權當然就是叛亂組織，馬政權的權貴與北京政權交流就是「通匪」，應該算是

叛亂共犯，只是馬政權並沒有這麼認定，產生嚴重的矛盾。馬政府不只沒有將北京政權當

作叛亂組織，還以宗主國來侍候，陳雲林來台時，還派出警察沒收群眾手中的青天白日滿

地紅旗子。國際社會已經公認北京政權就是一個國家，馬政府在國際社會當然也承認，顯

然的，「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只是用來欺騙台灣人的說辭而已，在其他任何地方，馬政府

都將北京政權當作一個主權完整的國家。 

三、馬政府只有兩種選擇：第一，認為「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竊據大陸且要消滅「中華民國


